附件2

2025年劳动力调查大样本轮换

抽样实施细则

根据《2025年劳动力调查大样本轮换抽样方案》，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抽样框编制

2025年劳动力调查大样本轮换抽样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抽取村级样本；第二阶段抽取调查小区样本；第三阶段抽取住房样本。需要编制的抽样框分别是村级单位抽样框、调查小区抽样框和住房抽样框。
构建各阶段抽样框的基础资料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工作资料：1.经核实确认的县级及以上区域边界、乡级边界和村级边界；2.经整理形成的全国所有村级单位人口指标信息表，以及1%人口抽样调查抽中的村级样本清单；3.1%人口抽样调查抽中的村级样本内所有建筑物分布图和居住情况，以及编制的调查小区抽样框；4.1%人口抽样调查抽中的调查小区（以下简称“1%人口调查小区”）内住房分布示意图、住房信息采集表和编制的住房抽样框。二是各级劳动力调查工作人员在抽中的非1%人口调查小区样本中补充开展摸底形成的住房清单。

（一）村级单位抽样框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在1%人口抽样调查抽中的全部村级样本清单基础上，合并住房数量偏少的村级单位，将处理后的村级单位名录库作为村级单位抽样框。村级抽样框信息包括：省、地、县、乡、村级名称，村级单位的地址码（12位数字长度），城乡分类代码（3位数字长度），分层指标及分层标志等。
村级单位抽样框与行政村级单位有以下几点差异：一是《区划代码库》中没有列出的管理机构及开发区等，原则上不列入村级单位抽样框，整体或部分归入其地域所在行政区划列出的村级区域；二是住房数量偏少的村级单位，需与相似村级单位合并，形成住房总数满足5年调查最低要求的抽样单元共同参加村级样本抽取；三是同一地域上有两个村级单位时，要经双方协商，将地域分块划分到不同村级单位，保证地域不重叠。
（二）调查小区抽样框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根据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获取劳动力调查抽中村级样本内所有调查小区名录库作为调查小区抽样框。调查小区抽样框信息包括：村级样本信息、调查小区编码（3位数字长度）、调查小区住房合计数量、有人居住的住房合计数量等指标。

（三）住房抽样框

住房抽样框由两部分组成：一是1%人口调查小区的住房清单。二是劳动力调查抽中的非1%人口调查小区的住房清单，由各级劳动力调查工作机构组织编制。住房抽样框不包括中小学（包括中等职业教育）宿舍、医院、福利院、养老院、宗教场所、军营、监狱、无人居住的商用建筑和办公场所等单一用途建筑物内的全部住房。住房抽样框信息包括：村级样本信息、调查小区信息、建筑物信息、估算的空置率、住房编号、住房地址、是否有人居住等指标。
劳动力调查抽中的1%人口调查小区的住房清单，需要调查员通过建筑物采集程序获取并核实确认，住房信息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应据实修改。非1%人口调查小区的住房清单，需要调查员在建筑物采集程序中填报住房地址、是否有人居住、住房类型以及备注等信息；其他信息由建筑物采集程序自动生成或从1%人口抽样调查系统获取，无需调查员填报。

“住房地址”指在本村级样本内能够准确识别该住房的通用详细地址，要具体到门牌号。建筑物若为楼房，调查员可在程序中手动填写住房详细地址，也可在程序中填写建筑物层数和单元数等信息，由程序初步生成住房门牌号；若初步生成的门牌号准确，可直接使用，否则需手动更正。建筑物若为平房，调查员需在程序中逐个填写住房详细地址。平房有门牌号的要填写具体门牌号，无门牌号的要填写户主姓名作为详细地址。严禁多房同址、多址同房。住房地址可以包含汉字、数字、英文字母、下划线、短横线、#号、中英文括号，不得包含制表符、换行符、空格等以空格形式显示的字符及其他任何字符。
“是否有人居住”指在核查期间是否有人在该住房居住。有人居住包括：住房核查时有人长期或经常居住；住房核查时无人居住，但平常有人长期或经常居住，因出差、旅游等原因临时外出。如无以上各类情况，则判定为无人居住。

“住房类型”分为家庭户和集体户。家庭户是指单身居住独自生活或以家庭关系为主、居住一处共同生活的人口；集体户是指相互间没有家庭成员关系，集体居住在同一房间的人，例如居住在机关、团体、学校、工厂、矿山、工地、农场、公司、商店等单位的集体宿舍的人口。

若遇到“有人居住，联系不上”或确定住房无法接受调查的情况，可在备注栏注明。
样本抽取和核实
（一）村级样本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抽取符合代表性要求的5套村级样本。各省可在5套中选定1套样本并开展实地核实，确认村级样本能否开展调查。由小村合并组成的村级样本采用分批次随机轮入的方式参与调查。例如某个村级样本由A村（200户）和B村（300户）合并组成，2026年6月—2028年6月每月调查样本推送至A村，B村暂不启用。2028年7月—2031年6月每月调查样本推送至B村，A村退出调查。
村级样本原则上不予更换，因特殊情况确实无法开展调查的村级样本，严格按照“相似性”原则，选择人口规模、人口结构、经济结构类似的同层村级样本申请替换。发生替换时，各县（市、区、旗）要详细说明替换原因、实地走访过程及具体情况，提供相关佐证材料，并严格按照替换原则提出替换建议，通过样本框和抽样系统提出申请。经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审批通过后，后续工作针对换入村进行。

（二）调查小区样本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在每个村级样本内抽取调查小区。抽取原则是尽可能包含1%人口调查小区及相邻的调查小区，且有人居住的住房总数能够满足五年调查使用（约600户，备选户需求较大的地区可申请增加抽取调查小区）。抽取结果通过统计云样本框与抽样系统逐级下发。

各调查总队负责组织调查小区的核实工作。具体包括核实建筑物是否有遗漏、偏差；核实住房及居住情况统计是否有偏差；核实是否存在其他影响调查正常开展的问题。

调查小区确实无法正常开展调查的，可通过样本框与抽样系统申请替换。另外，由于部分建筑物有多种用途，其中的中小学宿舍、医院、福利院、养老院、宗教场所、监狱、无人居住的商用住房和办公场所等住房单元事先无法剔除。若调查小区内上述类型住房单元占比超过60%，也可通过样本框和抽样系统申请替换。

拟换入的调查小区，原则上在同一个村级单位选取。同一个村级单位内如无符合要求的调查小区，则合并相邻村级单位的调查小区并编制住房抽样框。调查小区划分和住房抽样框编制方法与1%人口抽样调查一致。

（三）住房样本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将抽中调查小区所包含的住房单元编成4户一组的住房组，采用随机等距方法抽取住房组，抽中住房组内包含的住房单元作为住房样本。住房样本包括正式样本和备选户，由样本框与抽样系统推送至专用直报系统。按照样本轮换示意图，每个村级样本每月调查4个住房组，共16户。抽中住房样本中符合调查对象条件的住户均为调查对象。
样本的动态管理

（一）样本衔接安排
村级样本的轮入轮出按照随机原则，确保当月样本满足全国及分省城镇调查失业率代表性要求的同时，综合考虑基层调查力量配置、经费保障等情况确定。2026年4月—6月，新抽取的村级样本逐月轮入1/3；5月—7月，旧样本逐月轮出1/3。2026年4月，旧样本正常调查，新样本轮入1/3;2026年5月，旧样本轮出1/3，新样本轮入1/3;2026年6月，旧样本轮出1/3，新样本全部轮入。2026年7月起，全部使用新样本调查。

（二）样本维护

2026年6月—2031年6月调查周期内，除按照抽样方案规定定期开展抽样框维护更新和周期内样本轮换外，还要规范做好样本的动态管理，确保样本代表性。
一是替换村级样本。当村级样本因拆迁、搬迁、自然灾害、威胁人身安全等因素无法继续开展调查的，可申请替换并编制换入村的调查小区和住房抽样框。换入村与换出村需城乡分类一致，地理位置接近，人口结构、人口规模、经济结构相似。以新建住房为目的大面积拆迁导致的换村，换入村还需满足与换出村同区县，且村级单位内5年内新建住房占全部住房的比例在30%以上。

二是替换调查小区样本。调查小区无法继续开展调查的，可申请替换。拟换入的调查小区，原则上在同一个村级单位选取。同一个村级单位内如无符合要求的调查小区，则换入相邻村级单位的调查小区并编制住房抽样框。

三是更新住房清单。当村级样本发生如下情况时，应当更新住房清单。1.全部调查小区样本新增或拆迁住房占比达到10%时，需重新摸底，纳入新增住房、剔除拆迁住房；2.村级样本拆分或合并，导致调查小区样本归属发生变化；3.全部调查小区样本的住房中空房占比下降10个百分点以上；4.住房详细地址（门牌号）发生大规模变更，无法根据原有住房单元地址查找住户；5.发现原有摸底工作不规范，存在遗漏、错编等问题。
更新住房清单时需注意：1.不可删除、修改原住房清单中已填写的任何信息；2.标记删除的住房单元的地址、数量要与前期上报的申请表及相关情况说明一致；3.拆分社区时注意拆分后社区码和拆分后社区名称要正确对应；4.若剔除已拆工棚，且同区县内有可稳定调查的工棚，需等量补入。

5年调查周期内，各级统计调查机构要加强对样本的动态管理，强化调查小区和调查户动态变化的事前把关、事中审批和事后评估。对变动前后的调查数据进行比对分析，评估和校准样本变动影响。样本的动态管理和变化影响将作为评价各地调查工作质量的重要内容。
四、工作资料归档管理

各级统计调查机构对样本抽取、核实和管理等各环节工作产生的基础资料，以及从各级统计局获取的1%人口抽样调查相关资料，要做好归档管理，以便查阅和抽查，特别是要保留好村级单位调查小区划分、建筑物、住房清单等图表资料。调查小区不是约定俗成的边界，相关资料需详细留存，方便后续维护样本使用。原则上，纸质资料至少保存5年，电子版资料长期保存。
